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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憲法總論 

王立 編 

壹、憲法基本概念 

一、憲法的意義 

憲法是國家法秩序中最高層級的規範，具有政治性1、最高性2、抽象性等特色。憲法之主

要功能在規範國家組織、限制國家權力、保障人民權利等；如我國憲法第一章為總綱（包

含主權、國籍、領土、國旗等）、第二章為規範人民之權利義務、第三章至第九章則為政

府組織（包含國民大會、總統及五院）、第十章至第十一章為中央與地方等權限、第十三

章為基本國策等。 

憲法又可區分為「形式意義的憲法」與「實質意義的憲法」： 

形式意義的憲法係指依制憲或修憲程序所訂定之成文憲法，在我國即為 36 年所公布之

中華民國憲法及目前有效之憲法增修條文（94 年 6 月 10 日第七次修憲版）。 

實質意義的憲法則包含司法院大法官解釋、行政院組織法、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司法院

大法官審理案件法（108 年 1 月 4 日變更名稱為憲法訴訟法及修正全文 95 條，自 111

年 1 月 4 日施行）、地方制度法、中央法規標準法等「憲法進一步實施所不可或缺的法

規」。 

法規範金字塔理論 

 
 

108 年關務人員升官等考試第 2 題 

＊ 關於憲法前言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說明制憲之機關為國民大會 確立制憲權源來自於全體國民 

                                                      
1
 憲法前言：「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受全體國民之付託，依據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為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奠定

社會安寧，增進人民福利，制定本憲法，頒行全國，永矢咸遵。」。 
2
 憲法第 171 條第 1 項：「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第 172 條：「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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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增進人民福利為制憲目的 對於憲法解釋具有強制拘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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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憲法前言，下列何者非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之目的？ 

保障民權 增進人民福利 奠定社會安寧 維護疆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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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何者為憲法前言所宣示之基本原則？ 

增進國際合作 增進人民福利 維持國家資本 經濟平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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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司法院釋字第 371 號解釋，採用成文憲法之法治國家，建立法令違憲審查制度，其

目的係為保障憲法在規範層級中之何種特性？ 

時間性 完整性 可變性 最高性 

二、憲法之分類 

成文憲法與不成文憲法： 

成文憲法：國家之組織構造與基本之統治原理係規範於單一或少數之法典之中。 

不成文憲法：國家之組織構造與基本之統治原理規範，散見於相關法規、習慣法或判例

中。 

剛性憲法與柔性憲法： 

剛性憲法：憲法之修改方式較一般法律為嚴格3。 

柔性憲法：憲法之修改方式與一般法律之修正方式相類似。 

欽定憲法、民定憲法與協定憲法： 

欽定憲法：基於君主主權之思想，由君主單獨制定之憲法。 

民定憲法：基於國民主權之思想，由國民直接或透過代議士間接制定之憲法。如我國憲

法前言所稱，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受全體國民之付託，制定本憲法。 

協定憲法：指君主主權與國民主權妥協下所制定之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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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憲法分類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我國憲法為成文、剛性憲法 日本憲法為成文、剛性憲法 

德國基本法為成文、民定憲法 英國憲法為成文、欽定憲法 

                                                      
3
 憲法第 174 條：「憲法之修改，應依左列程序之一為之：一、由國民大會代表總額 1/5 之提議，2/3 之出席，及出席代表 3/4

之決議，得修改之。二、由立法院立法委員 1/4 之提議，3/4 之出席，及出席委員 3/4 之決議，擬定憲法修正案，提請國民
大會複決。此項憲法修正案，應於國民大會開會前半年公告之。」；憲法增修條文第 12 條：「憲法之修改，須經立法院立
法委員 1/4 之提議，3/4 之出席，及出席委員 3/4 之決議，提出憲法修正案，並於公告半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
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即通過之，不適用憲法第 174 條之規定。」。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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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國民主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國民主權為民主原則之核心內涵 

在國民主權下，並無實施代議民主制度之空間 

根據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國民主權原則不容以修憲之方式予以變更 

人民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權之行使，為國民主權之展現方式 

三、憲法總綱主要內容 

國體及主權：憲法第 1 條規定，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

國、第 2 條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簡言之即為由人民所治理的政府，政府

所擁有的權力都係源自予人民之託付，相對於君主主權之概念。 

國民：依憲法第 3 條規定，是否為中華民國國民，係以是否具有中華民國國籍為依據。又

是否只要為一國之國民，皆得向國家主張各種權利？而非國民是否得向他國主張權利？此

則需視所欲主張之權利為何？及該等權利所保護之對象據以判斷之。主要可分為三類： 

人權：作為人當然享有之權利，具有固定性、普遍性、永久性等特徵，如人身自由權，

釋字第 708 號解釋認為：「…又人身自由係基本人權，為人類一切自由、權利之根本，

任何人不分國籍均應受保障，此為現代法治國家共同之準則。故我國憲法第 8 條關於人

身自由之保障亦應及於外國人，使與本國人同受保障。…」。 

國民權：除憲法第 2 條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外，國民權多涉及國家經濟

或資源之分配，如工作權、財產權，另遷徙自由中的「入境權」，亦屬國民權之範疇，

如釋字第 558 號解釋提及：「…憲法第 10 條規定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由，旨在保障

人民有自由設定住居所、遷徙、旅行，包括入出國境之權利。人民為構成國家要素之一，

從而國家不得將國民排斥於國家疆域之外。於臺灣地區設有住所而有戶籍之國民得隨

時返回本國，無待許可，惟為維護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人民入出境之權利，並非不得

限制，但須符合憲法第 23 條之比例原則，並以法律定之，方符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

旨，…」是外國人無從向我國主張自由入境之權利。 

公民權：屬國民方得享有之權利，並較國民權具有更強烈之國家主權意識，且涉及國家

政策決定或基本認同，如選舉、罷免、服公職等權利。憲法第 130 條規定，中華民國國

民年滿 20 歲者，有依法選舉之權，除憲法及法律別有規定者外，年滿 23 歲者，有依法

被選舉之權；另就大陸來台人士服公職權，釋字第 618 號解釋認為：「…大陸地區人民

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十年，不得擔任公務人員部分，乃係

基於公務人員經國家任用後，即與國家發生公法上職務關係及忠誠義務，其職務之行

使，涉及國家之公權力，不僅應遵守法令，更應積極考量國家整體利益，採取一切有利

於國家之行為與決策，並鑒於兩岸目前仍處於分治與對立之狀態，且政治、經濟與社會

等體制具有重大之本質差異，為確保臺灣地區安全、民眾福祉暨維護自由民主之憲政

秩序，所為之特別規定，其目的洵屬合理正當。基於原設籍大陸地區人民設籍臺灣地區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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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滿十年者，對自由民主憲政體制認識與其他臺灣地區人民容有差異，故對其擔任公務

人員之資格與其他臺灣地區人民予以區別對待，亦屬合理，…」。 

國土： 

憲法第 4 條：「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

故我國領土係以概括方式為規定，而不採列舉方式。 

變更方式：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 條第 1 項規定，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於立法院提出

憲法修正案、領土變更案，經公告半年，應於三個月內投票複決，不適用憲法第 4 條、

第 174 條之規定。 

統治行為：領土之範圍如何認定屬政治問題，非為司法解釋之範疇。釋字第 328 號解釋

表示：「國家領土之範圍如何界定，純屬政治問題；其界定之行為，學理上稱之為統治

行為，依權力分立之憲政原則，不受司法審查。中華民國領土，憲法第 4 條不採列舉方

式，而為『依其固有之疆域』之概括規定，並設領土變更之程序，以為限制，有其政治

上及歷史上之理由。其所稱固有疆域範圍之界定，為重大之政治問題，不應由行使司法

權之釋憲機關予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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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法所稱固有疆域範圍之界定，大法官在司法院釋字第 328號解釋中，稱之為何種行為？ 

法律行為 統治行為 政治行為 立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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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憲法增修條文，下列何者非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投票決定？ 

修改憲法 變更領土 罷免總統 彈劾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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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現行憲法規定，中華民國領土之變更應依循下列何等程序？ 

總統提議，立法院決議 總統提議，立法院決議，人民複決 

立法院提議及決議  立法院提議及決議，人民複決 

四、憲法變遷 

我國憲法屬成文憲法、剛性憲法，有明確之條文規定，故修改之程序則較為不易，惟隨著社

會政治、科技、公民意識不斷改變，憲法之內涵如何與時俱進，此即所謂之憲法變遷，主要

方式有三種： 

憲法修改：我國憲法迄今共計經過 7 次修憲程序，主要內容多為國家機關之組成方式及權

限之調整。又國民大會於 88 年 9 月間所通過之第 5 次修憲，因逕將立法委員及國民大會

代表之任期延長，故此部分遭大法官認為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不合而予以宣告違憲4。從

                                                      
4
 釋字第 499 號解釋文：「…增修條文第 1 條第 3 項後段規定：『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任期至第四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之日

止』，復於第 4 條第 3 項前段規定：『第四屆立法委員任期至中華民國 91 年 6 月 30 日止』，計分別延長第三屆國民大會代

鼎文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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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憲法內容雖得以透過修憲程序加以調整或變更，但修憲之範圍仍有其界限。 

憲法解釋：由於憲法條文多屬抽象且過於簡潔，因此如何具體適用常需透過解釋以闡述憲

法真義。我國憲法之解釋係由司法院大法官負責審理，且採集中及抽象之解釋原則。 

憲政慣例：亦稱為憲政上之習慣法，指憲法並未有明文規定之事項，惟憲政實務上長久以

來均依循之作法，產生一定約束力之確信。如我國就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長是否屬憲政慣例

之爭議，大法官於釋字第 419 號解釋認為：「憲政慣例在不成文憲法國家，恆居重要地位，

其規範效力亦不容置疑。至於在成文憲法之下，雖亦有憲政慣例之概念，但僅具補充成文

憲法之作用，尚不能與前者相提並論。所謂慣例係指反覆發生之慣行，其經歷長久時間仍

受遵循，而被確信具有拘束行為之效力時，始屬不成文規範之一種。若雖有行為之先例，

但因亦曾出現相反之先例或因有牴觸成文規範之嫌，拘束力備受質疑者，即不能認其為具

備規範效力之慣例。本件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以往雖有二例，然亦有因當選副總統而

立即辭卸行政院院長之一例，況此種兼任是否牴觸憲法，既有爭論，依上開說明，自不能

認已成為我國之憲政慣例而發生規範效力。」是故，要構成憲政慣例須符合三要件： 

反覆發生之慣行。 

經歷長久時間仍受遵循。 

具有拘束行為效力之確信。 

貳、憲法之修改 

一、修憲程序 

憲法本文第 174 條（已遭憲法增修條文第 12 條宣告停止適用）： 

由國民大會提議：由國民大會代表總額 1/5 之提議，2/3 之出席，及出席代表 3/4 之決

議，得修改之。 

由立法院提議：立法院立法委員 1/4 之提議，3/4 之出席，及出席委員 3/4 之決議，擬

定憲法修正案，提請國民大會複決。此項憲法修正案，應於國民大會開會前半年公告之。 

憲法增修條文： 

提議：憲法增修條文第 12 條前段規定，憲法之修改，須經立法院立法委員 1/4 之提議，

3/4 之出席，及出席委員 3/4 之決議，提出憲法修正案。 

複決：憲法增修條文第 12 條後段規定，於憲法修正案公告半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

區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即通過之；又憲法增修條文第 1

條規定，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於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領土變更案，經公告半年，

                                                                                                                                                                                
表任期 2 年又 42 天及第四屆立法委員任期 5 個月。按國民主權原則，民意代表之權限，應直接源自國民之授權，是以代
議民主之正當性，在於民意代表行使選民賦予之職權須遵守與選民約定，任期屆滿，除有不能改選之正當理由外應即改選，
乃約定之首要者，否則將失其代表性。本院釋字第 261 號解釋：『民意代表之定期改選，為反映民意，貫徹民主憲政之途
徑』亦係基於此一意旨。所謂不能改選之正當理由，須與本院釋字第 31 號解釋所指：『國家發生重大變故，事實上不能依
法辦理次屆選舉』之情形相當。本件關於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委員任期之調整，並無憲政上不能依法改選之正當理由，逕
以修改上開增修條文方式延長其任期，與首開原則不符。而國民大會代表之自行延長任期部分，於利益迴避原則亦屬有違，
俱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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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 3 個月內投票複決，不適用憲法第 4 條、第 174 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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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我國憲法非經下列何者之同意，不得修改之？ 

國民大會 總統 司法院 全體國民 

108 年公務人員高等三級考試第 1 題 

＊ 關於我國現行修憲程序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由行政院提出憲法修正案，送請立法院決議通過 

由人民提出憲法修正案，送請立法院複決通過 

由總統提出憲法修正案，經人民投票複決通過 

由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經人民投票複決通過 

107 年關務人員四等考試第 17 題 

＊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 條規定，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應經多久之公告，且應於多久

時間內進行投票複決？ 

公告 3 個月，於 3 個月內投票複決 公告半年，於 3 個月內投票複決 

公告半年，於半年內投票複決 公告 3 個月，於半年內投票複決 

106 年民航人員三等考試第 21 題 

＊ 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修憲應經何種程序？ 

國民大會之決議 行政院會議議決 總統同意 公民投票 

104 年關務人員三等考試第 8 題 

＊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就立法院所提修憲案之處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須先公告半年  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 

應於 3 個月內投票複決 總統對複決結果得移請立法院覆議 

二、修憲之界限 

概念：憲法之修改，是否可完全顛覆憲法原有之精神？換言之，憲法之內容是否具有不得

透過修憲程序加以改變之部分？若有，其範圍為何？ 

修憲有界限：由於制憲權為政治力之高度動員，修憲權僅為制憲後所留下之法的權力，

因此修憲權之位階應低於制憲權，故憲法之內容屬制憲者意志之展現部分，不容修憲程

序加以變動。另亦有主張「防衛性民主理論」5，反對代議士以民主方式取得政權後，

                                                      
5
 釋字第 644 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協同意見書：「…防衛性民主是德國總結二次大戰前威瑪民主遭希特勒經由民主途徑埋葬

之慘痛教訓，所作的一種制度反省，認為民主不應該是不設防的民主，其固然應寬容各種不同政治主張，但對不寬容他人
的政治主張則無須寬容，是為保護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敵視憲法之人民團體或政黨之行為，即使尚未構成刑事不法，仍可
採取預防性的因應措施，禁止其存續。…」。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鼎文文理補習班 8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復將該政權以民主方式加以廢棄。 

修憲無界限：制憲權與修憲權為政治力之高度動員，位階並無高低之分。又若代議士以

民主方式取得政權，其即代表當時之民主意志，沒有理由反對具有民主正當性之代議士

修改憲法之內容，況憲法內容何者得以修改，何者不得修改並不明確，透過不具民主正

當性之大法官認定，恐生疑義。 

憲法破毀：指依修憲程序所制定的憲法條文，背離憲法原有之意志、精神或基本原則。諸

如我國憲法係採國民主權及民主國等原則，惟國民大會於 61 年 3 月所修訂之動員戡亂時

期臨時條款，使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得終身任職而無任期限制，因此，有論者稱此一規定

即屬憲法破毀6。 

釋字第 499 號解釋文： 

憲法為國家根本大法，其修改關係憲政秩序之安定及全國國民之福祉至鉅，應由修憲機

關循正當修憲程序為之。又修改憲法乃最直接體現國民主權之行為，應公開透明為之，

以滿足理性溝通之條件，方能賦予憲政國家之正當性基礎。…而修改憲法亦係憲法上行

為之一種，如有重大明顯瑕疵，即不生其應有之效力。所謂明顯，係指事實不待調查

即可認定；所謂重大，就議事程序而言則指瑕疵之存在已喪失其程序之正當性，而違

反修憲條文成立或效力之基本規範。國民大會於 88 年 9 月 4 日三讀通過修正憲法增修

條文，其修正程序牴觸上開公開透明原則，且衡諸當時有效之國民大會議事規則第 38

條第 2 項規定，亦屬有違。依其議事錄及速記錄之記載，有不待調查即可發現之明顯瑕

疵，國民因而不能知悉國民大會代表如何行使修憲職權，國民大會代表依憲法第 133

條規定或本院釋字第 331 號解釋對選區選民或所屬政黨所負政治責任之憲法意旨，亦無

從貫徹。此項修憲行為有明顯重大瑕疵，已違反修憲條文發生效力之基本規範。 

國民大會為憲法所設置之機關，其具有之職權亦為憲法所賦予，基於修憲職權所制定之

憲法增修條文與未經修改之憲法條文雖處於同等位階，惟憲法中具有本質之重要性而

為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者，如聽任修改條文予以變更，則憲法整體規範秩序將形同破

毀，該修改之條文即失其應有之正當性。憲法條文中，諸如：第 1 條所樹立之民主共

和國原則、第 2 條國民主權原則、第 2 章保障人民權利、以及有關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

則，具有本質之重要性，亦為憲法整體基本原則之所在。基於前述規定所形成之自由民

                                                      
6
 釋字第 31 號解釋文：「憲法第 65 條規定立法委員之任期為三年；第 93 條規定監察委員之任期為六年。該項任期本應自其

就職之日起至屆滿憲法所定之期限為止，惟值國家發生重大變故，事實上不能依法辦理次屆選舉時，若聽任立法、監察兩
院職權之行使陷於停頓，則顯與憲法樹立五院制度之本旨相違，故在第二屆委員未能依法選出集會與召集以前，自應仍由
第一屆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繼續行使其職權。」；另釋字第 261 號解釋理由書：「…惟民意代表之定期改選，為反映民意，
貫徹民主憲政之途徑。前述中央民意代表之繼續行使職權，係因應當時情勢，維繫憲政體制所必要。自中華民國 43 年 1
月 29 日上開解釋公布以來，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繼續行使職權已達三十餘年。但該解釋並無使第一屆立法委員、監察委
員得無限期繼續行使職權或變更其任期之意，而憲法第 28 條第 1 項已明定：『國民大會代表每六年改選一次』，其第 2 項
之規定顯係為避免政權機關職權之行使因改選而中輟，並非謂國民大會代表得無限期延長任期。上開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
款第 6 項第 2 款及第 3 款關於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依法行使職權之規定，係因增選補選及增加名額中央民意代表之選出而
增列，與前開解釋意旨相同，既非謂未定期改選之中央民意代表得無限期行使職權，亦未限制辦理次屆中央民意代表之選
舉。事實上，自中華民國 58 年以來，中央政府已在自由地區辦理中央民意代表之選舉，逐步充實中央民意機構。為適應
當前情勢，第一屆未定期改選之中央民意代表除事實上已不能行使職權或經常不行使職權者，應即查明解職外，其餘應於
中華民國 80 年 12 月 31 日以前終止行使職權。…」。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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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憲政秩序，乃現行憲法賴以存立之基礎，凡憲法設置之機關均有遵守之義務。 

第三屆國民大會 88 年 9 月 4 日通過之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國民大會代表第四屆起依

比例代表方式選出，並以立法委員選舉各政黨所推薦及獨立參選之候選人得票之比例

分配當選名額，係以性質不同、職掌互異之立法委員選舉計票結果，分配國民大會代

表之議席，依此種方式產生之國民大會代表，本身既未經選舉程序，僅屬各黨派按其

在立法院席次比例指派之代表，與憲法第 25 條國民大會代表全國國民行使政權之意

旨，兩不相容，明顯構成規範衝突。若此等代表仍得行使憲法增修條文第 1 條以具有民

選代表身分為前提之各項職權，將牴觸民主憲政之基本原則，是增修條文有關修改國民

大會代表產生方式之規定，與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自屬有違。 

108 年一般警察人員四等考試第 4 題 

＊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部分憲法條文與原則具有本質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存立

之基礎，不得予以變更，下列何者不屬之？ 

憲法第 1 條之民主共和國原則 

憲法第 25 條國民大會代表全國國民行使政權 

憲法有關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 

憲法第 2 章保障人民權利 

108 年關務人員五等考試第 13 題 

＊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規定中具有本質之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即使

修憲也不能加以變更。下列何者屬於此類規定？ 

修憲程序之規定  第 2 條之國民主權原則 

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之機制 大法官之人數與任期 

107 年關務人員四等考試第 14 題 

＊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何者屬於不得修改之修憲界限？ 

制度性保障規範  國會選舉制度 

三民主義  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 

107 年關務人員四等考試第 25 題 

＊ 下列那一項憲法規定或原則，並非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所指明的修憲界限？ 

國民主權原則 

保障人民權利之規定 

權力分立原則 

增修條文前言有關「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等文字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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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民航人員三等考試第 10 題 

＊ 依司法院釋字第 499 號解釋之見解，下列何者非屬於修憲之界限？ 

保障人民權利  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之改變 

民主共和國原則  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 

105 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第 1 題 

＊ 依司法院釋字第 499 號解釋之見解，有關修憲代表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修憲代表應定期改選，絕無例外 

修憲代表之任期，由修憲代表以修憲方式自我延長，法理上並無不妥之處 

修憲代表行使職權之正當性在於遵守與選民之約定 

修憲代表不得由政黨比例代表產生 

三、七次修憲主要內容 

 重要修憲結果 

第一次修憲 

（80.5.1） 

 國會全面改選 

 授權訂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引進政黨比例代表選制 

 終止動員戡亂時期 

 授權總統享有緊急命令權並得設國家安全會議及所屬國家安全局 

第二次修憲 

（81.5.28） 

 總統產生方式改由全體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選舉之，任期並縮短

為四年。 

 國民大會擴權與常設化，任期亦縮短為四年。 

 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事宜。 

 以法律規定省縣地方制度相關規定。 

第三次修憲 

（83.8.1） 

 總統採取直接民選之方式。 

 縮減總統發布命令應經行政院長副署之範圍，規定總統發布經國民大會

或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員之任免命令，無須行政院院長副署。 

第四次修憲 

（86.7.21） 

 半總統制（雙首長制）的建立，取消立法院對行政院長任命之同意權，

直接由總統提名任命。 

 引進立法院對行政院長不信任投票制（倒閣權）；同時總統亦得被動解散

立法院。 

 省虛級化，取消省作為自治層級的決定（精省）。 

第五次修憲 

（88.9.15） 

 立法院與國民大會均延長任期、同時改選。 

 自下屆起國民大會將改採全面的政黨比例代表選制，並依附於立法委員

之選票計算國民大會代表之當選席次。 

 （經大法官於 89 年 3 月 24 日作出釋字第 499 號解釋宣告違憲）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